附件1：

乌兰浩特市统计局行政处罚信息信用

修复告知书

              （行政相对人名称）：
你方于     年    月    日，被我单位给予行政处罚，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为              。
根据国家发改委《失信行为纠正后的信用信息修复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国家发展改革委令第58号）要求，行政处罚信息上传“信用中国”网站和“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内蒙古）”进行公示后，行政相对人可于最短公示期满后申请在线修复，撤销相关公示信息，及时消除不良影响。你方失信行为属于统计领域失信行为，请尽快履行处罚义务，于(3个月/(6个月后登录“信用中国”网站或“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内蒙古）”申请在线修复（流程详见说明）。市、自治区、国家平台工作人员将在10个工作日内逐级进行初审、复审、终审，办理进度可通过“信用中国”网站实时查询。

乌兰浩特市统计局（加盖公章）

联系方式：

日    期：
